支持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090
	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实行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
	从2007年7月1日起，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实行由税务机关按单位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的办法。实际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每年可退还的增值税或减征的营业税的具体限额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根据单位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下同）适用的经省（含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5万元。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
	010100
	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避孕药品和用具；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
	010019
	对血站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64号）
	对血站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以上规定自 1999年11月1日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
	010024
	对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0]42号）
	1．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各项税收；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2．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3．对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取得的卫生服务收入（含疫苗接种和调拨、销售收入），免征各项税收。上述规定自发布之日（2000.7.10）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
	010100
	对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
	010012
	对供残疾人专用的假肢、轮椅、矫型器免征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几个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60号）
	从1994年1月1日起，供残疾人专用的假肢、轮椅、矫型器（包括上肢矫型器、下肢矫型器、脊椎侧弯矫型器），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
	010092
	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44号）
	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具体见文件。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
	010025
	进口下列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海关总署令[1997]61号）
	进口下列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
	030023
	对安置随军家属而新开办的企业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随军家属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84号）
	从2000年1月1日起，对安置随军家属而新开办的企业，企业总人数60％以上的；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属，自税务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0
	030038
	对军队转业干部从事个体经营、安置企业3年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26号）
	军队转业干部从事个体经营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对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凡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60％及其以上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1
	030046
	对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服务型企业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93号）
	对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营业税及其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何教育费附加。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2
	030047
	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93号）
	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10号）下发后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从事开发荒山、荒地、荒滩、荒水的，从有收入年度开始，3年内免征农业税；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业务的，按现行营业税规定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3
	030024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和随军家属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随军家属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84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2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随军家属有关营业税优惠政策管理的通知》（财税[2004]93号）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和随军家属，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免征营业税。个体经营者是指雇工7人（含7人）以下的个体经营行为。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4
	030147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
	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之日起作为优惠政策起始时间。税收优惠政策在2013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2010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各项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5
	030089
	对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除前款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6
	030031
	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买卖证券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75号）
	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7
	030043
	对学校等教育机构有关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8
	030007
	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
	《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4]00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寿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18号）
	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保险公司新开办的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期，下同）返还本利的普通人寿保险、养老年金保险、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期，下同）健康保险免征营业税。新开办的，先征税，后抵扣，抵扣不完的退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开办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04]71号）；第十六批名单（财税[2006]115号）；第十七批名单（财税[2007]43号）；第十八批名单（财税[2007]117号）；第十九批名单（财税[2007]158号）。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19
	030012
	对保险公司开办的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保险公司开办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6]102号）
	对保险公司开办的个人投资分红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0
	030090
	对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除前款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1
	030084
	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2
	030085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在3％税率的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在3％税率的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3
	030025
	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廉租住房等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25号）
	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廉租住房，包括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房管部门向居民出租的公有住房；落实私房政策中带户发还产权并以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向居民出租的私有住房等，暂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4
	030144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5
	030021
	对住房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94号）
	从2000年9月1日起，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用住房公积金委托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6
	030017
	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9]210号）
	从1999年8月1日起，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7
	030119
	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09]114号）
	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含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三年内免征营业税，免税时间自担保机构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之日起计算。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8
	030147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
	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可上下浮动20%，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扣减，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之日起作为优惠政策起始时间。税收优惠政策在2013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2010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各项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营业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29
	010025
	进口下列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海关总署令[1997]61号）
	进口下列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关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0
	040001
	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企业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1
	040001
	对企业安置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员允许按所支付工资额加计100% 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安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范围的残疾人员，在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企业安置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企业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2
	040001
	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允许按投资额的10％抵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企业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3
	040170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
	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可上下浮动20%，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扣减，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之日起作为优惠政策起始时间。税收优惠政策在2013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2010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各项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企业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4
	050044
	对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30号）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期间，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后，对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且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包括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征税范围的，其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5
	050043
	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3]26号）
	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6
	050047
	对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3 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93号）
	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10号）下发后从事下列行业的，可以享受如下税收优惠政策：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7
	050075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
	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之日起作为优惠政策起始时间。税收优惠政策在2013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2010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各项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8
	050039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1号）、（财税[2000]30号）、（财税[2000]97号）、（财税[2001]103号）、（财税[2001]9号）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其中包括新建）、红十字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慈善机构、基金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39
	050001
	对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可减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经批准可减征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残疾人所得征免个人所得税范围的批复》（国税函[1999]329号）。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0
	050027
	对独生子女费、托儿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
	独生子女费、托儿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1
	050038
	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事业保险基金个人帐户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事业保险基金个人帐户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字[1999]267号）
	为了保证和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现明确按照国家或省级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下列专项基金或资金存入银行个人帐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2
	050054
	对缴付和领取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 10号）
	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个人实际领（支）取原提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时，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3
	050055
	对住房制度改革期间，职工购房取得的差价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单位低价向职工售房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13号）
	根据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有关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在住房制度改革期间，按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房改成本价格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因支付的房改成本价格低于房屋建造成本价格或市场价格而取得的差价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4
	050062
	对生育妇女取得的生育津贴等各项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号）
	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或其他属于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5
	050074
	对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抚养人、赡养人或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无偿受赠的房屋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号）
	1．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2．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3．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6
	050034
	对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字[1998]61号）
	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7
	050050
	对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8
	050001
	对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实施条例》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和国家民政部门支付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49
	050017
	对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第20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建设部关于个人出售住房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78号）
	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0
	050059
	对个人出租房屋取得的所得，暂减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1
	050041
	对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号）
	一、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178号）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二、个人领取一次性补偿收入时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可以在计征其一次性补偿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三、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2
	050041
	对国有职工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财税[2001]15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77号）、《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
	对国有企业职工，因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宣告破产，从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3
	050048
	对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45号）
	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4
	050059
	对个人按《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取得的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按《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取得的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所在单位以廉租住房名义发放的不符合规定的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5
	050060
	对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廉租房源的减免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捐赠额未超过其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准予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个人所得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6
	080010
	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93号）
	1.对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营业税及其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2.对为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就业而新办的商业零售企业，当年新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达到职工总数 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3.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10号）下发后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7
	080028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
	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之日起作为优惠政策起始时间。税收优惠政策在2013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2010年12月31日未执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已享受各项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企业的就业人员既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适用其他扶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能重复享受。
	城市维护建设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8
	090018
	对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
	从2000年10月1日起，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包括老年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康复中心、托老所等，其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59
	090005
	对医院等单位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 财税地字[1986]第8号）
	一、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及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其经费来源实行自收自支后，从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的年度起，免征房产税 3 年。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0
	090016
	对批准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血站，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64号）
	对批准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血站，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1
	090017
	对卫生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42号）
	对疾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卫生机构和非营业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房产，免征房产税3年。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2
	090005
	对学校等单位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第8号）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及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其经费来源实行自收自支后，从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的年度起，免征房产税3年。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3
	090026
	对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4
	090001
	对个人所有非营业性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
	下列房产免征房产税：个人所有非营业性用的房产；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5
	090013
	对个人购买公有住房、集资建房个人出资部分的房产税予以免征
	《财政部印发〈关于住房制度改革中财政税收政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财综字[1992]106号）
	个人以标准价向单位购买公有住房，以及通过集资、合作建房等形式取得住房，用于自住的，免征该住房个人出资部分的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6
	090020
	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25号）
	从2001年1月1日起，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包括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房管部门向居民出租的公有住房；落实私房政策中带户发还产权并以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向居民出租的私有住房等，暂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7
	090068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8
	050040
	对个人出租居民住房的减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25号）
	从2001年1月1日起，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房产税暂减按4％的税率征收。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69
	050059
	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0
	050059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1
	050059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征收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2
	110026
	对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
	从2000年10月1日起，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3
	110007
	企业办的医院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国税地字[1988]15号）
	1.企业办的学校、医院，其用地能与企业其他用地明确区分的，可比照财政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2.集体和个人举办的各类学校、医院用地，其土地使用税的征免，由各省级地税局确定。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4
	110025
	血站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64号）
	血站自用的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5
	110032
	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6
	110049
	对廉租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以及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的廉租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7
	110050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8
	110063
	对公租房建设期间用地及公租房建成后占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造、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79
	030017
	对居民个人拥有的普通住宅，在其转让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9]210号）
	从1999年8月1日起，对居民个人拥有的普通住宅，在其转让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0
	120003
	对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不征土地增值税的相关规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
	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的，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1
	120013
	对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2
	120003
	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
	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3
	170001
	对养老院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
	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4
	170001
	对学校、幼儿园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学校、幼儿园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学校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占用耕地，不予免税。职工夜校、学习班、培训中心、函授学校等不在免税之列。
	耕地占用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5
	180001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7）第224号）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6
	180001
	对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97）第224号）
	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7
	180001
	对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97）第224号）
	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8
	180024
	对已购公有住房经补缴土地出让金和其他出让费用成为完全产权住房的免征土地权属转移的契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134号）
	已购公有住房经补缴土地出让金和其他出让费用成为完全产权住房的，免征土地权属转移的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89
	180051
	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的契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94号 ）
	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按1%税率征收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0
	180039
	对事业单位改制的契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改制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22号）
	自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改制为企业的过程中，投资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对改制后的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投资主体发生变化的，改制后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妥善安置原事业单位全部职工，其中与原事业单位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原事业单位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与原事业单位30%以上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原事业单位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
	契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1
	100026
	对社保理事会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实行先征后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34号）
	对社保理事会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实行先征后返。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2
	100001
	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所立书据，免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1号）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3
	100022
	对申购和赎回开放式基金暂免征收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28号）
	投资申购和赎回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单位，暂不征收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4
	100030
	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继续予以免征印花税的通知》（财税[2004]173号）
	从2003年1月1日起，继续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5
	100032
	对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6
	100041
	对廉租住房涉及的印花税免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经营管理单位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廉租住房承租人、经济适用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7
	100042
	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8
	100067
	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建造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造、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免征契税、印花税；对公租房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印花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99
	150001
	对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294号）
	对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免税；有国务院规定予以免税或者减税的其它情形的按照规定减税或者免税。
	车辆购置税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